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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与教育

从1999年高校扩招到现在, 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

大,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,使普

通民众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。然而,入学机会的普

遍增加是否有利于每个社会阶层的子女就学? 不同社会阶层子

女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哪些差异? 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社

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、不同层次高校中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,

以探寻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差异的

有效途径。

一、研究设计与方法

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引用了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》的

研究成果。该课题提出了“以职业分类为基础,以组织资源、经济

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

架”,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,即国家与社

会管理者阶层、经理人员阶层、私营企业主阶层、专业技术人员

阶层、办事人员阶层、个体工商户阶层、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、产

业工人阶层、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阶

层。[1]本文所探讨的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

要涉及两个方面: 一是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拥有高等教育入学

机会上的差异; 二是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就读哪类高校中存在

的差异。由于“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最初的不平等,在高等

教育阶段首先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”,[2]因此,我

们采用辈出率①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

面的差异。同时采用描述统计法来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

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程度。

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陕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南、广东、

广西、安徽、上海等地共34所高校,9大科类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

了调查,调查的学校层次及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(8所)、公立

普通本科院校(8所)、公立高职院校(11所)、民办高职院校(3所)、

独立学院(4所)。调查共发放问卷8000份,回收7550份,回收率为

94% ;其中有效问卷7264份,有效率为96% 。调查结果采用SPSS软

件包进行统计处理。

二、结果与分析

1、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体差异。调查统

计结果见表1。(表1中十大阶层的比例引用了《当代中国社会流

动》一书的研究成果[3])。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

方面存在差异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、经理人员、私营企业主、专业

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五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

2.37~5.93,约为平均数1的2~6倍,表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所拥有

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;而办事人员、商业服

务业员工、产业工人、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这

五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低于平均数1,说明这几个阶

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。其中高低阶

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为13倍,也就是说,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接

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城乡无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3

倍。在这十大阶层中,个体工商户尤其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拥有

更多的入学机会。辈出率反映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是不

均衡的,就“谁能够上大学”而言,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间存在较大

的差异, 出身于较高阶层的子女拥有比出身于较低阶层子女更

多的入学机会。

2、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型高校中入学机

会的差异。各类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见表1。

(1)在部属重点高校中,国家与社会管理者、经理人员、私营

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的辈出率为2.39~

5.46,约为平均数1的2-6倍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

人员这两个阶层的辈出率在所调查的五类高校中最高, 分别为

5.46和3.62。这说明,这两个阶层的子女拥有更多的就读于部属

重点高校的机会; 处于中间的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两个阶

层的辈出率接近或略高于平均数1,分别为0.94和1.50。而商业服

务业员工、产业工人、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,这

四个社会较低阶层的辈出率则远低于平均数1。在所有阶层当中

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

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7倍。

(2)在公立普通本科院校中,不同社会阶层辈出率的分布情

况基本上类似于部属重点高校, 所不同的是, 国家与社会管理

者、经理人员、私营企业主、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五个阶

层的辈出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, 个体工商户、商业服务业员

工、产业工人、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这五个社

会阶层的辈出率都有所上升。此外,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

降为7倍,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城乡无

业、失业、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7倍,远低于部属重点高校的17

倍。这表明,在公立普通本科院校中,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

机会差异在缩小。

(3)在公立高职院校中,不同社会阶层的辈出率仍存在着差

异, 但差异程度小于前两类高校。社会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

者、私营企业主、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四个阶层的辈出率

都低于部属重点高校和公立普通本科院校同阶层的辈出率;十

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
郭 涛1,王伟宜2

(1.西安文理学院 教育系;2.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、咸阳师院,陕西 咸阳712000)

[摘 要]在对部分省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调查的基础上,从高校类型角度入手,文章探讨了各阶层子

女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,认为公立高职院校可以为不同阶层子女提供较为平等的入学机会。国家应发挥政策

在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方面的宏观指令性作用,积极为社会低经济收入群体服务。应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,实

现高教机会均等。

[关键词]社会阶层;高等教育;机会;差异

[中图分类号]G 5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2-7408(2007)07-0084-03

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,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.ac.uk

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

https://core.ac.uk/display/323930874?utm_source=pdf&utm_medium=banner&utm_campaign=pdf-decoration-v1


理论导刊

大阶层中后五个阶层的辈出率相对于公立普通本科院校而言,

又有所提高,尤其是商业服务业员工、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

三大阶层的辈出率不仅进一步上升, 而且在所有被调查高校中

最高。这说明在所调查的五种类型高校中,公立高职院校更适合

于中下阶层子女就读。此外, 公立高职院校中高低阶层辈出率

的最大差距继续下降, 降低到5倍, 小于部属高校的17倍和公

立本科高校的7倍。表明,公立高职院校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

入学机会差异在进一步缩小。

(4)在民办高校中,从表1可以看出,首先在民办高职院校

中,私营企业主阶层辈出率上升到10.7,远远高于其他阶层的辈

出率,位居第一。个体工商户阶层辈出率也上升为3.3,在所调查

的几类院校中最高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理人员这两个阶层

的辈出率也较高: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辈出率为4.6,仅低于前

三类高校中部属重点高校;经理人员阶层的辈出率为3.0,都高于

前三类高校中同阶层的辈出率。商业服务业员工、产业工人和农

业劳动者这三大阶层的辈出率却在下降, 尤其农业劳动者阶层

的辈出率竟降到了0.3。其中,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扩大到

36倍, 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进民办高职院校就读的机会是农

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36倍。这说明,与前面几类高校相比,在民

办高职院校中,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却在扩大。

其次,在独立学院中,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辈出率

在所调查的五类高校中最高,分别为5.54和17.74;农业劳动者阶

层的辈出率在五类高校中最低,降为0.15。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

大差距上升为118倍,即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子女就读独立学院的

机会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118倍。经理人员阶层的辈出率也

为农业劳动者的37倍。

从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,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不仅存在

入学机会差异,而且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原则[4]———每一个阶层的

子女大致只能选择与其社会阶层相对应的学校。从表1可以看

出, 处于社会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

女,大多数就读于部属重点高校和公立普通本科院校;拥有较多

经济资源的经理人员、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子女,在民

办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中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; 而对于占就业

人口绝大多数的商业服务业员工、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

的子女而言,他们大多只能进入地方公立高职院校。这表明,在

一定程度上,家庭出身不仅决定谁可以上大学,也决定着谁上什

么样的大学。

为了进一步比较各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

机会差异, 我们对十大社会阶层在各类高校中的辈出率进行了

描述统计,分析结果见表2。与其他类型高校相比,公立高职院校

的辈出率标准差最小,约为0.9,即各阶层辈出率偏离平均值的幅

度最小。这说明在公立高职院校中,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

最小; 公立高职院校可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提供较为均等的入

学机会。 (见下页表1、表2)

三、结论与启示

通过以上对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各类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

异的研究分析,在调查的样本所能反映的范围内,初步得出以下

两点结论:

1、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间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较大

的差异。出身于较高阶层的子女拥有比较低阶层子女有更多的

入学机会;高等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,阶层地位越低,这

种淘汰越严重。

2、就某一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而言,

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原则。即每一个阶层的子女大致只能选择

与其阶层地位相对应的高校。而对于所调查的每一种类型的

高校来讲, 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是有所不同的。

其中,公立高职院校中,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程度最小,

可为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子女提供较为平等的入学机会。

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研究,我

们看到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 存在的弊端和问题, 要 真 正 实

现 高 等 教 育 的 大 众 化 , 实 现 高 等 教 育 机 会 的 公 平 、 平 等 ,

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个研究也给我们办好高等 教 育 提 出

以下启示:

第一,发挥政策在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方面的宏观指令性

作用,展现政府对社会弱势群 体的人文关怀,积极为社会 低

经济收入群体服务。无论何时,经济依然是教育的基础,教育

不平等实际上是经济不平等的体现,要真正给大众以均等的

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, 必 须要缩小社会阶层之间 的 经 济 差

距,只有缩小了经济差距,才能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 教育 机

会差距。但是,由于社会经济差异的传统因素,加上我国经济

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平衡,以及人的能力的差异等,社会 中 的

家庭、个人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差异,这种差异,影响了我国社

会各阶层之间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,从而加重了社会不

平等程度,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发展。高等教育的公平问

题,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社会系统来解决。高等教育的公平

问题,既需要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,更需要经济 发 展

后政策对社会劣势群体的人文关怀,发挥政策对高等教育发

展的宏观调控作用。具体来说就是做到:

(1)科学合理地制定家庭学费缴纳标准。目前的学费标

准是经过许多专家进行成本核算得出来的,应该说是非常科

学的。科学的不一定合理,合理的不一定科学。理论上来说,

我们希望既科学又合理,但有时候很难统一,在不统一 的 情

况下,我们更需要政策的合理。对于目前的高校收费来讲,我

们更需要的是合理。当前社会对高校收费意见大的原因主要

有两个方面:一是人才培养成本让家庭分摊的太多,超 出 了

家庭所能承担的范围,国家 、地方、用人单位、学校分摊太少

或没有分担;二是学费使许多家庭出现生活困难,生活质 量

下降。国家应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适当增加国家、学校和社

会集团的义务,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。

(2)区 别 制 定 不 同 家 庭 学 费 缴 纳 标 准 。 目 前 我 国 高 校

学 费 标 准 主 要 是 按 照 学 校 、专 业 类 别 来 制 定 的 ,只 考 虑 了

培 养 人 才 的 成 本 ,换 句 话 说 就 是 只 考 虑 了 国 家 、学 校 的 利

益 ,而 没 有 考 虑 到 学 费 缴 纳 者 的 利 益 。 在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稀

缺 的 前 提 下,只考虑卖方的利益,不考虑买方的利益;只考虑

卖多少,而不考虑能不能买得起。如果说考虑了买方市场,那

也是只考虑了能买得起得一些人的市场,没有考虑到买不起

的一方,这是垄断,是强权,是不公平的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

今天,国家更应该注意到那些有能力,因经济原因而无 法 接

受高等教育的人群,制定与他们的实际收入成一定比例的学

费标准。

(3)建立健全奖学金、助学金和贷学金制度,完善社会信

誉体系。国家要发挥社会优势资源的作用,扩大社会优势阶

科技与教育

2007.7 85



理论导刊

注:根据各类高校中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辈出率分析得出。

层、优势行业、优势群体、优势个体对高等教育的义务和贡献,帮

助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完成学业。目前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奖学

金受惠人群比例太小,助学金数额太少,贷学金难度太大,因此,

国家应拓宽渠道,加大力度,实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扶助。

第二,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,努力实 现 社 会 各 阶

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,不仅是指接受普

通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,更是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

均等。我国的高等教育,虽然已经进入了大众化,但是还没有

脱离选拔筛选的特征,而选拔是以人的能力为基础的,人与

人之间能力是有差别的,能被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上的学生是

少数人, 这个层次的高等教育难以实现大众化和公平化,只

有社会高度发达,高等教育没有了层次之分,人人都可以上

大学,才能实现公平。从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,只有大力

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,才可以满足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

提高自我能力,实现就业,改变命运的需求。

注 释:

[1] 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

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。计

算公式为:阶层A 的辈出率= 大学生中阶层A 的子女所占

比例/ 阶层A 人口占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的比例。辈

出率为1 时,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

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。说明

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

层的平均水平相同。辈出率超过1 ,说明该阶层的子女

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;相反,

辈出率小于1 ,则意味着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

机会低于平均水平。辈出率反映了不同阶层子女在接受

高等教育人数上的比例情况,可以部分地体现不同阶层

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程度。

参考文献:

[1] 陆学艺.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[M]. 北京: 社会科

学出版社,2002-09.

[2] 布迪 . 继承人—大学生与文化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

馆,2002.

[3] 陆学艺.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[M].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

版社,2004.

[4] 林义男. 教育社会学[M]. 台湾: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

司,1998.

86 2007.7

科技与教育

表1 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

部 属 重 点 高 校 学

生 家 庭 所 处 阶 层

构 成 比 例B2(% )及

辈出率(=B2/A )

国家与社

会管理者
经理人员社会阶层 私营企业主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

商业服务

业 员 工
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

城乡无业失

业半失业人员
合 计

社 会 阶 层 构 成 比

例A (% )

所 有 抽 样 学 生 家

庭 所 处 阶 层 构 成

比 例 B1 (% ) 及 辈

出率(=B1/A )

普 通 本 科 院 校 学

生 家 庭 所 处 阶 层

构成比例B3(% )及

辈出率(=B3/A )

公 立 高 职 院 校 学

生 家 庭 所 处 阶 层

构 成 比 例B4(% )及

辈出率(=B4/A )

民 办 高 职 院 校 学

生 家 庭 所 处 阶 层

构 成 比 例B5(% )及

辈出率(=B5/A )

独 立 学 院 学 生 家

庭 所 处 阶 层 构 成

比例B5(% )及 辈 出

率(=B4/A )

2.1 1.6 1.0 4.6 7.2 7.1 11.2 17.5 42.9 4.8 100.0

8.2 4.0 5.9 12.3 6.0 16.8 5.7 13.3 25.5 2.2 100.0

3.93 2.52 5.93 2.67 0.84 2.37 0.51 0.76 0.59 0.47 /

11.5 3.8 4.3 16.6 6.7 10.7 4.2 13.4 27.3 1.6 100.0

5.46 2.39 4.26 3.62 0.94 1.50 0.38 0.76 0.64 0.33 /

6.6 2.9 3.5 11.9 5.5 17.3 5.5 14.76 29.5 2.5 100.0

3.15 1.82 3.51 2.59 0.77 2.44 0.49 0.84 0.69 0.51 /

5.7 3.5 2.0 10.0 5.2 18.4 7.0 14.9 30.6 2.7 100.0

3.72 2.19 2.00 2.18 0.72 2.59 0.62 0.85 0.71 0.55 /

9.7 4.8 10.7 11.2 6.2 23.3 6.0 12.4 12.6 3.1 100.0

4.6 3.0 10.7 2.4 0.9 3.3 0.5 0.7 0.3 0.6

10.9 8.9 17.7 9.3 8.0 22.0 6.1 9.1 6.3 1.6 100.0

5.20 5.54 2.02 1.12 3.09 0.55 0.52 0.15 0.34 /
17.7

4

表2 各类高校不同社会阶层辈出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

学校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

部属重点高校 2.0280 1.82641

公立普通本科院校 1.6810 1.16590

公立高职院校 1.5130 .89413

民办高职院校 2.7000 3.16930

独立学院 3.6270 5.33835


